附件2：报价函

春晖花苑21号楼保租房运营合作项目报价函
致：泰州医药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

在充分研究并认可《春晖花苑21号楼保租房征集运营合作方公告》全部内容后，我方郑重承诺：

一、固定租金报价

我方承诺，在运营期内，每年向征集方缴纳的固定租金为：    万元/年（大写：    万元/年）。

（注：不低于8万元/年，低于8万元/年为无效报价。每次加价幅度为0.2万元（即2000元）的整数倍（如8.0万、8.2万、8.4万等）。）

二、租金分成报价

我方承诺，在运营期内，每年向征集方缴纳的租金分成比例为年度总租金收入的     %。

（注：报价不得低于6%，低于6%为无效报价；报价须为整数。）

三、运营权合作费用报价

我方承诺，一次性运营权合作费用报价为：     元/套。(大写：    元/套）。  

（注：报价不得低于10000元/套，低于10000元/套为无效报价。）

四、其他承诺

我方同意并接受征集方方案中的全部条款，保证所提交的全部材料真实有效。

应征单位名称：（加盖公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

